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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AD_c49_646908.htm 税款征收的内容 1.应纳税额的

核定 (1)核定应纳税额的对象----6种情况，见教材169页 (2)核

定应纳税额的方法----4种方法，见教材169页 2.关联企业的税

收调整制度 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，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

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、费用，否则，税务机关有

权进行合理调整。 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

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，费用的，税务机关自该业务往来发生

的纳税年度起3年内进行调整.有特殊情况的，可以自该业务

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调整。 3.扣缴义务人代扣

、代收税款的制度 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、代收税款义务

时，纳税人不得拒绝。扣缴义务人代扣、代收税款时，必须

给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。 纳税担保 纳税担保是税务机关为使

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后保证履行纳税义务而要求纳税人自行

提供保证及时足额上缴税款的措施。 1.纳税担保的适用对象

： (1).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

税义务行为的。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

的行为，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前就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

，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、隐匿其应税的商品、

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，税务机关可

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。 (2).欠缴税款的纳税人需要出境

的。 (3).纳税人从事临时经营以及未领取营业执照从事工程

承包或提供劳务的。 (4).外来经营者需要在本地购买发票的

。 2.纳税担保的具体形式 (1).纳税担保人担保。在中国境内具



有纳税担保能力(即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或财产支付其担保的税

款)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可以作为纳税担保人。 注

意：国家机关不得做纳税担保人。 (2).纳税保证金担保。即

纳税人于纳税义务发生前或纳税期限前向税务机关预缴的、

担保履行纳税义务的一定金额的货币。 对于从事临时经营的

纳税人及未领取营业执照从事工程承包或者提供劳务的纳税

人，税务机关可责成其提供纳税保证金. 对有逃避纳税义务行

为的纳税人及欠缴税款要离境的纳税人，税务机关可责成其

提供纳税保证金或其他纳税担保 (3).纳税担保物担保。 以担

保物担保是指纳税人以自己所拥有的未设置抵押权的财产作

为纳税担保的担保形式，即以动产或权利证书交付税务机关

占有或以不动产向税务机关作保。 编辑推荐： 2010年中级经

济师财政税收预习税收征收管理汇总 2010年中级经济师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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